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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1月4日

（2016）浙0110民初10173号
黄昆、陈玲玲：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信义担保

有限公司诉被告黄昆、陈玲玲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 0110 民初 1017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6795号

万利明、袁伟炳: 本院受理原告冉井成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17年3月
22日10时30分在本院塘栖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6395号

诸暨市城北钟明永针织厂：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四通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诸暨市城北钟明永针
织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4
月 7 日 10 时 00 分在本院第五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3851号

浙江卓世茂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潘勇: 本
院受理原告施海寅与你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2017 年 3 月
23 日 09 时在本院塘栖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3854号

浙江卓世茂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潘勇: 本
院受理原告王旭东与你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2017 年 3 月 23
日 09 时在本院塘栖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753号

李勇平：本院受理原告胡智奇诉被告李勇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0127民初37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勇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
告胡智奇借款3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12月
13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利息。
二、驳回原告胡智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43元，公
告费650元，由被告李勇平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754号

李勇平：本院受理原告胡智奇诉被告李勇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0127民初37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勇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
告胡智奇借款3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12月
18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利息。
二、驳回原告胡智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43元，公
告费650元，由被告李勇平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755号

李勇平：本院受理原告项云梅诉被告李勇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0127民初37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勇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
告项云梅借款1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11月
27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逾期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266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李勇平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672号

宁波爱可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联合永祺纸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爱可文化用品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 0205 民初 267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4281号

沈日初：本院受理原告魏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
督卡、原告举证材料、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014号

陈追平、宁波市新鄮城饭店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周天發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05 民初
201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615号

袁小芬、张仁华：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5民初
26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464号

方佳波：本院受理的原告鲁钊杰与被告方佳波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裁判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212民初846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
鲁钊杰撤回对被告方佳波的起诉。自公告之日起满
60日视为送达。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462号

董芳丹：本院受理的原告鲁钊杰与被告董芳丹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裁判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212民初846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
鲁钊杰撤回对被告董芳丹的起诉。自公告之日起满
60日视为送达。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562号

谢文良、程小红：本院受理原告徐浩军与被告谢文
良、程小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3时45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姜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843号

杨杨、杨士英：本院受理原告姚惠丽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转普）、
转程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潜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上午 8 时
45 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844号

杨士英：本院受理原告姚惠丽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转普）、转程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潜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内。并定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
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845号

李平波：本院受理原告姚惠丽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转普）、转程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潜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内。并定于2017年3月29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
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571号

夏伟立：原告戴鹤瑛与被告夏伟立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212 民初 857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971号

浙江索爱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宁波色母粒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索爱电器制造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3月22日
8：45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1533号

王大会：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富强与被告王大会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 日内。本案定于2017 年3月22 日9：00
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1467号

奉化市鼎润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吕伟光：本院
受理的原告宁波市鄞州东吴宇欣客车配件厂与被
告奉化市鼎润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吕伟光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3月22日9：15
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205号

黄俊：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高新区微创广告传媒
有限公司诉被告黄俊广告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 民初
92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116号

林海军：原告解光德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

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
于2017年3月28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奉民一初字第602号

何正兴、何桂连：原告何元强诉被告何元华、何
月妹、何元标与你们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证据材料。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17年3
月10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合议庭组成人员为审判长李水正、人民陪审员徐恩
琴、陈国平，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5）甬奉民一初字第602号

何元标：原告何元强诉你与被告何元华、何月妹
以及第三人何正兴、何桂连继承纠纷一案，本院需再
次开庭审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证据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17年3月10日9时00分在
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合议庭组成人员为
审判长李水正、人民陪审员徐恩琴、陈国平，逾期本
院将依法判决。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26民初6898号

宁波海曙搜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宁海县创想智高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海
曙搜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广告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外网告知书、民事
诉讼须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诚信诉讼提示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1.解除原、被
告于2016年3月14日签订的宁海影院映前广告发布
合同；2.被告立即退还原告已支付的广告费34 000元
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4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40分（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初5967号

龚雅权：本院受理原告莫国生与被告龚雅权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 0604 民初 5967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龚雅权应返还原告莫国生借款本金
1000000 元，支付利息 14500 元（利息计算到 2016 年
12 月 29 日，以后利息按实计算），合计 1014500 元，
限被告龚雅权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付清。
本案受理费13800元，公告费300元，合计14100元，
由被告龚雅权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民初561-564、566-576号

通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通领电气有限公
司、上海通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顶兴嘉
胜有限公司诉你们单位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单位公告送达（2016）浙
03 民初 561-564、566-576 号（共十五案）民事裁定
书。裁定准许顶兴嘉胜有限公司撤诉。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381破29号

本院根据浙江瑞泰建设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6
年12月20日裁定受理浙江西红柿卫浴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西红柿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6年12月23
日指定浙江平宇律师事务所为西红柿公司管理人。西
红柿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2月15日前，向管理人
浙江平宇律师事务所[温州市府东路宏国大厦四楼；联
系人：陈云；联系号码：13676746861]申报债权。未在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西红柿
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2月20日下午14时10分在瑞
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西红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
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924号

金道忠、吴磊：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桥支行与被告金道忠、
吴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4 民初 3924 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929号

吴磊、戴乐门：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桥支行与被告吴磊、戴
乐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4 民初 3929 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072号

朱强、陈海鹏、潘少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
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区支行与被告朱
强、陈海鹏、潘少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4 民初
407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7391号

彭锡铭：本院受理原告陈秋影诉被告彭锡铭离
婚纠纷一案，因无法与你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各壹份。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4月18日上午9时0分在
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894号

孙苏仁、周爱华、刘一曼：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
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军支行与被告
孙苏仁、周爱华、刘一曼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
初389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041号

杨军、向莉、陈伟宏：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
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军支行与被告杨
军、向莉、陈伟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4041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
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064号

翁汝真、许婵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区支行与被告翁汝
真、许婵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4 民初 406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姜达胜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姜达胜签署的《债权转让

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浙江瑞金
铜铝型材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截止处置
基准日2016年10月31日，浙江瑞金铜铝型材有限公司两户债权总额为12481.83万
元，其中本金8703.44万元，利息3778.39万元，具体详细信息见附表），该债权依法通
过淘宝竞价方式转让给姜达胜，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姜达
胜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
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
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姜达胜
2017年1月4日

序号

1

2

债务人

浙江瑞金铜铝型材有限公司

浙江瑞金铜铝型材有限公司

债务人所在区域

瑞安

瑞安

本金

5653.3

3050.14

利息

2869.74

908.65

本息合计

8523.04

3958.79

担保人

浙江富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温州市驰骋不锈钢有限公司、李卜进、黄凤娟、浙江瑞金铜铝型材有限公司

浙江中一特钢有限公司、李永娒、余丽钗、李卜进、黄凤娟、李卜文、林晓云、浙江瑞金铜铝型材有限公司

截止2016年10月3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寻亲公告

该弃婴生父母或其
他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杭州市富阳区社会福利中心
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
母的弃婴。联系电话：23260992

杭州市富阳区社会福利中心
2017年1月4日

某女婴，2016年9月13
日出生，2016年9月25日发
现被遗弃在富阳区新桐乡新
桐村包家淇新区公园。被拾
捡时外包裹着花色小棉被，
奶粉一瓶，奶瓶一只。

根据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
对公告清单所列债权和相关担保合同及其他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
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债权转让双方现公告要求上述债权涉及的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责任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或法院判决的全部义务。

转让债权借款合同编号如下：
20151101LJD00117 20158041LJD00369 20158031LJD00302 20141101LJB00437 20158041LJD00316
20158051LJB00929 20141051LJD00054 20151051LJD00211 20169011LJB00126 20156031GJD00096
20146051LJD00020 20156051LJD00157 20131101DJD00008 20158041LJD00366 20158041LJB00623
20158051LJD00507 20158041LJD00177 20158041LJD00174 20141051DJD00009 20151051LJD00214
20159011LJB00677 20156031GJD00050 20156051LJB00091 20156051LJD00112 20161101LJD00048
20158041LJB00436 20138051DJD00002 20158041GJD00085 20158041LJD00173 20151051LJB00021
20141051DJD00007 20159033LJD00108 20159011LJB00678 20156031GJD00023 20156051LJD00090

20156051LJD00168 20151101LJD00537 20158041LJB00483 20158051LJB00930 20158041LJD00179
20158041LJD00176 20151051LJD00089 20141051DJD00005 20159033LJD00128 20156031LJB00133
20156031GJD00009 20156051LJB00103 20156051LJB00169 20159033LJD00131 20169033CD00039
20139051LJB00486 20169033LJD00058 20139051LJB00483 20159061CB00103 20156031LJB00222
20156031LJB00122 20156031LJD00109 20156031GJD00008 20156051LJD00154 20156051LJB00191
20169033LJB00061 20169033CD00040 20139051LJB00485 20159061CB00116 20139051LJB00484
20159061CB00104 20156031LJB00182 20156031LJB00158 20156031GJD00082 20156051LJB00092
20156051LJD00155 20156051LJB00170 20169033LJB00062 20169033LJB00057 20139051LJB00482
20159061CB00117 20149051LJD00048 20159061CB00115 20156031LJD00118 20156031LJD00110
20156031GJD00056 20143031LJD00011 20143031LJD00012 20133021LJD00006 xd201505220023 20133011LJD00180

特此公告。
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月4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